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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修订）
（2021 年 8月 17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教学中心地位，加强学校教学管理

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切实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引导教师言传身教、

以身作则，促进良好教风学风形成，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校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教学事故是指教学单位以及与教学相关的教学管理和教学服

务部门的各类人员，由于行为不当、处理不当或不作为，导致教学秩序、教学进程和

教学质量受到影响，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或事件。

第三条 对教学事故的认定和处理以事实为依据，坚持客观、准确、公平、公

正的原则，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既要严格按教学规范开展教学活动，又注意保护教师

和学生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的积极性，营造严肃、活泼的教学氛围。

第二章 教学事故的类别和等级

第四条 教学事故分为教学类、考试与成绩管理类、教学管理类、教学保障类四

类。

第五条 根据教学事故的性质和造成影响程度分为三级：I级为重大教学事故，Ⅱ

级为严重教学事故，Ⅲ级为一般教学事故（附件 1）。

第三章 教学事故的认定

第六条 教务处和实验室管理中心分别对全校教学活动和实验教学运行保障负有

管理责任，应主动发现并排除教学事故隐患，并接受教学事故的举报；教学质量保障

与评估中心负责对教学活动进行常态监控，接受教学事故的举报，并负责对各单位提

交的教学事故认定意见进行审核；工会参与教学事故认定并对涉及教职工权利利益的

处理提出意见。

第七条 教学事故认定程序：

（一）教学事故发生后，责任人或其他知情人员须及时将事故情况报告责任人所

在单位和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估中心。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成立调查小组对教学事故的

原因、过程及后果进行调查，责任人应当配合调查并享有申辩的权利。责任人所在单

位根据调查情况填写《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教学事故认定意见表》（附件 2），提出初

步责任认定和处理意见，并根据事故级别决定是否报相关部门和人员核定。

不同级别教学事故的认定和处理权限如下：

Ⅲ级教学事故由责任人所在单位认定和处理，报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估中心、教务

处或实验室管理中心、人事处审核备案。由责任人所在单位书面通知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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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级、I级教学事故由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学校成立由教学

质量保障与评估中心、教务处、实验室管理中心、人事处、工会、事故责任人所在单

位等部门负责人以及教师代表组成的教学事故认定小组，由小组做出认定意见后报教

学事故处理委员会审核，委员会形成决议后将《教学事故认定通知单》（附件 4）送

达事故责任人，五日后无异议报人事处提出处理意见，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

第八条 自发现教学事故之日起，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原则上须在 5 个工作日内

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第九条 教学事故责任人若对认定结果有不同意见，在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向学校教职工校内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教学事故复议申

请表》（附件 3），由学校教职工校内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复议申请进行审查核定。逾

期未提出书面申请的视为无异议。

第四章 教学事故的处理

第十条 人事处参与教学事故认定，并根据学校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的认定结果

对责任人和责任单位提出相应处理意见，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

第十一条 Ⅲ级教学事故，在责任人所在教学单位和部门范围内通报批评，并取

消责任人自决定生效之日起 1年内个人教学类荣誉称号评选资格。

第十二条 Ⅱ级教学事故，在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取消自决定生效之日起 1 年

内个人荣誉称号评选资格，年度考核不能确定为优秀等次，申请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年

限延长 1年。

第十三条 I级教学事故，根据事故情节及后果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取消自决定

生效之日起 2年内各类个人荣誉称号评选资格；在做出认定的当年，年度考核确定为

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等次，延长 2年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取消责任人所在单位当年度评

优资格。

第十四条 Ⅱ-I 级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结果须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第十五条 因不可预见、不能避免、不可控制因素导致出现的教学事故，可视情

况减轻、免予处理或不予认定。

第十六条 在教学事故的调查核实过程中，事故责任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说明

情况，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补救的，可减轻处理；对于拒绝、阻碍调查或故意隐

瞒教学事故，或一年内出现多次教学事故的，应加重处理。

第十七条 对影响教学秩序、教学运行和教学质量，但情节轻微，尚未达到教学

事故认定处理等级的行为或事件，作为教学过错处理，由所在教学单位、部门给予批

评教育。

第十八条 教学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和教学主管部门负有失察责任或发现事故隐

瞒不报的，或对事故无故拖延不及时处理的，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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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教育或按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发生其他教学事故未列入“教学事故等级认定标准”（附件 1）的，根

据情节和后果，由学校相关部门或责任人所在单位参照本办法，或国家、省相关规定

提出认定意见，并报学校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研究认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

理办法》（山工院发[2014]20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估中心、教务处和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1.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教学事故等级认定标准

2.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教学事故认定意见表

3.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教学事故复议申请表

4.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教学事故通知单


